附件2

慢性病长期处方知情同意书
（模 板）

	一、使用慢性病长期处方药品安全告知书

	1.由于疾病变化的不确定性和药物疗效的个体化差异,服用长期处方药品后,您若出现任何不适,请及时联系您的接诊医生,在接诊医生指导下调整用药或到接诊医生处就诊，出现急诊请您直接到本市、区级医院就诊或拨打120急救电话。
2.开具长期处方后必须定期监测血压、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血脂等项目，其他专科疾病患者如有病情波动请及时到专科门诊就诊。
3.请您务必遵照医嘱服用长期处方药品,并按药品说明书要求储存和放置药品。长期处方药品发药时,请务必确认药品数量和质量。离院后原则上不退不换。
4.接受慢病连续处方患者如病情发生变化,市、区医院专科医生调整用药剂量或药物品种后,患者应在第一时间告知接诊医生,以便您的接诊医生及时调整相应的长期处方药物。
5.如申请人无民事行为能力,则由其直系亲属或相关监护人提出申请,接诊医生评估后签订本知情同意书。

	二、患者承诺并同意以下事项

	1.本人确认提供的个人资料真实有效,不存在虚假信息。
2.自愿接受接诊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健康管理,并每月主动联系接诊医生反馈药品使用以及疾病自我管理情况。
3.接诊医生已将长期处方药品使用注意事项详细告知,本人已全面知晓并同意使用。
4.本协议书双方签字后生效,有效期为一次开具的慢性病长期处方周期。
5.到期后患者如继续享受长期处方服务需主动向接诊医生再次提出申请。
6.患者如违反本知情同意书相关条例，视为违约，接诊医生有权暂停或取消长期处方服务。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接诊医生签字
	
	患者本人或
监护人签字
	


